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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（2017）北法司辅字第52号案件
情况说明
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：
2017年4月28日，我公司收到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（2017）北法司辅字第52号案件《评估委托书》，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2号楼18层2106室房屋一套进行价值评估。收到《评估委托书》后，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自2017年4月28日起至2017年9月19日，多次同申请人青海威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代理人刘女士沟通，需对方提供相关房产权属资料。2017年9月19日，我公司收到估价对象房产相关资料（北京市国有土地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、不动产登记簿、房地产权登记信息等）。自收到资料起至2017年10月18日，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同被执行人代理人沙律师（电话：13086258888）联系，沙律师均表示未在北京且将同被执行人联系，请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等回复。截至2017年10月24日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尚未得到回复，且沙律师电话未接通。2017年11月6日，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再次联系沙律师，电话仍未接通。2017年11月13日，王法官提供被执行人张翔电话（13701033803），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于2017年11月13日拨打此电话，电话无人接听，2017年11月14日、15日再次拨打，电话均占线，无法联系。
特此说明。
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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